
中国教育工会同济大学委员会

同工〔2016〕9号


关于2016年同济大学基层工会特色项目申报通知
各部门工会：

    为继续贯彻和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校工会组织建设，持续激发基层工会活力。自2015年起，校工会组织实施了基层工会特色创建工作，各部门工会积极参加基层工会特色项目创建工作，立足自身优势和特点，勇于创新，充分把握教职工需求，产生了一批富有特色，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特色工作项目，提升了工会组织的号召力，丰富了教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2016年，校工会将围绕“构建以特色基层工会工作项目为支撑的服务体系、加强基层工会创新创造能力建设、完善服务平台建设与资源保障”三大任务，继续投入专项经费，支持部门工会开展特色项目创建。现将有关通知如下：

 一、申报主体
1、以部门工会为单位进行申报。
2、对于部门工会之间合作项目，可跨单位联合申报。
二、申报内容

特色项目内容应围绕基层工会工作制度创新、基层工会服务群众的实践创新以及教职工能力素质提升。申报内容可以但不仅限于参考以下类别：
1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类
2、强化基层民主管理类
3、支持教职工岗位创新创业类
4、“弘扬劳模精神，学习先进典型”争先创优活动类
5、维权服务项目类
6、教职工精准服务项目类
7、教职工能力提升及知识技能训练类
8、群众性文体活动特色项目类
9、特色教职工社团建设类
三、实施流程
1、自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到2016年3月底为项目策划申报期。2015年度已开展的项目，如具有群众影响力，鼓励继续申报。
2、校工会在项目申报结束后，组织评审，遴选出立项资助项目。
3、本轮申报为2016年度项目，不设跨年度项目。
4、校工会将召开专题会议，对可复制、可推广项目进行交流。
5、2016年底，校工会将组织评审，对优秀项目给予奖励。
四、申报要求
1、申报项目注重实效性和可操作性，内容必须切合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要求及教职工实际需求，切实起到服务群众需要的目的。
2、在特色建设中要注重把握好工作体系与工作项目、工作传承与工作创新之间关系，可以申报已有较好基础和经验，需进一步提升的工作内容。
3、特色项目创建工作将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，鼓励申报具有示范性，可借鉴，可推广的基层工会工作方式方法、活动、平台等创新项目。对于值得推广的项目，将给予重点资助。
4、鼓励各部门工会根据自身特点，进行联合申报，或将本学院特色项目向学校其他单位开放，扩大项目实施的有效覆盖面。校工会将在审批完成后，通过一定渠道公布面向全校教职工开放的项目，并给予项目相应的支持。

五、资助标准

1、2016年起，校工会已根据各部门工会人数下拨常规活动经费，本轮申报将主要依据各项目的特色，原则上不再资助常规项目。各资助额度依据特色和参与面确定，采取预算报销制，项目预算由各申报单位提交。
2、实际资助经费根据项目的内容讨论确定，并经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同时在后期将根据项目实际成效酌情增减。
3、对于重点资助项目以及覆盖面广的跨部门合作项目，将重点支持，根据参与面和影响力，最高可给予5万元的经费资助。
六、时间要求
1、各单位于2016年3月31日前提交项目申报表。
2、校工会将在组织评审后，于4月初下发通知，公布入选项目。
七、联系人

1、联系人：朱云杰（13331987291）   蒋亦秋（18801930501）
2、联系电话：65983956    邮箱：tjgh@tongji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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